资格复审考生须提交材料清单

1.《湖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考生登录招聘报名系统，自行下载打印，“应聘人员承诺”栏须考生亲笔签名）。
2.本人二代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及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3.各阶段学历学位证书（从最高学历学位至第一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在国内就读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还须提供加盖毕业学校公章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及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信网）下载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须在有效期内）；在国(境)外高校就读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还须提供入学证明材料和就读学校开具的学籍证明。
4.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下载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认证报告）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以上均须在有效期内并包含从最高学历学位至第一学历学位。
出国留学人员学历应提供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5.学术业绩材料：包括个人简介（800字左右，着重介绍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和行业影响）、近三年代表性论著、主持科研项目证明材料、专利及获奖证书等业绩成果材料。
6. 工作经历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岗位明确要求有工作经历的须提供，指能证明应聘岗位所要求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的证明材料，包括加盖工作单位公章的工作经历证明；或能显示工作期限、岗位的劳动（聘任）合同。
工作经历年限按足年足月累计计算，以2026年3月30日为截止日期。
7.应聘岗位所要求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比如，因国外学科专业设置与国内不一致须提供毕业论文、专业课程等证明材料；教育部门出具所学专业与招聘岗位专业为相近专业的书面证明材料等。
[bookmark: _GoBack]现场资格复审时请按以上清单顺序提供书面材料，以上材料原件在资格复审现场退还给个人，收取复印件，按照顺序装订好后上交人事处备查。

